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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69 

促进和保护人权 
 
 
 

  2013年11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说明乌兹别克斯坦司法和法律改革的情况(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 69 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伊尔达·希加布特迪诺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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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年11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

信的附件 
 
 

  乌兹别克斯坦司法和法律改革——成就与成果 
 

 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以来就在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的倡导下，始终如一

地开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以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实现司法和法律系统

的民主和宽松化，提高司法工作的效力和质量。保持社会和平与安定、保护公民

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等崇高目标是此类改革的基础。 

 宪法和法律采纳了国际法中普遍承认的标准和原则，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

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乌兹别克斯坦是 70 多项人权文书和联合国在该领

域的多项基本国际协约的缔约国，并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履行自身的国际义务。

为执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的普遍定期审议建议，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并成功实

施了一项国家行动计划。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规定，每个被判犯有某种罪行的

人都有权依法将自己所受判罪和刑判提交给更高级别的法庭审查。在乌兹别克斯

坦，在不同意初审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公民有权在律师的参与下，通过上诉法院

和最高上诉法院保护自身权益。已建立了一个新的程序，以审议不满初审法院判

决而提出的申诉，该程序已成为及时纠正初审法院错误和杜绝司法活动拖延的保

证。足以说明问题的是，2000 年，法庭所犯的近一半错误通过对其判决合法性的

审查得到了纠正。根据 2013 年前 9 个月的结果，89%的错误通过上诉程序得到了

纠正。 

 2008 年 1 月 1 日，乌兹别克斯坦废除了死刑，这是司法和法律制度宽松化过

程中一项极为重要、在世界得到广泛注意的举动。乌兹别克斯坦作出这项决定的

出发点是生命权不可剥夺，受到宪法保护。 

 引入“人身保护”机制(即作为预防措施，从 2008 年起，检察官须将下发拘

留令的权力移交给法庭)是迈出的重要一步。时间证明了该机制的及时性和正确

性。这一机制是保护个人的宪法权利、自由和不可侵犯性的重要因素。 

 已开始使用和解机制，使当事方有可能通过和解无需承担有关的责任。这起

初适用于涉及侵犯个人尊严、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罪行。后来，这一机制还扩展到

了破坏经济基础的一些犯罪。目前，对 50 多种罪行采用了调解机制。调解机制

自存在以来，涉及 14.7 万多名公民的诉讼被解除。 

 对经济部门的犯罪案件处以罚款而非逮捕和监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自实行

处罚宽松化以来，25 000 多名对物质损失作了赔偿的人被判非监禁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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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深化民主改革、在国家建立公民社会的理念为司法机构改革提供了巨

大动力，国家领导人为此推出了重要的立法措施。因此，目前在共和国内，仅在

法官核准的情况下才可执行强制程序措施，如免职或将某人送入医疗机构。 

 《刑事诉讼法》第 321 条和 439 条规定，法庭无权提出刑事诉讼，仅有国家

检察官有义务宣布初审法法院案件中的起诉。这两条规定得到了相应修订和补

充，以使国家立法符合国际法律规范和我国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众所周知，《世

界人权宣言》第十条规定，人人都有权完全平等地由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对其进

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对刑法的判罪记录制度作了重要改革。《刑法》第 78 条规定了判罪记录的一

般注销时间。注销时间视罪犯的情况而定，例如在缓刑期结束后；在限制职业或

关押在纪律部门的处罚结束后；缴纳罚款、剥夺特定权利或惩戒劳动结束后满 1

年之后；拘留结束后 2年之后；5 年及以下监禁刑满 4 年之后；5 年至 10 年监禁

刑满 7 年之后；10 年至 15 年监禁刑满 10 年之后。 

 《刑法》第 79 条规定，如果某人在监禁刑满后无须接受行政处罚或纪律措

施，则在公共团体、公民自治组织、合作社或刑满个人的请求下，法庭有权在第

78 条规定的时间限制至少达到一半后抹去其犯罪记录。 

 第 79 条还补充规定，对于被判犯有破坏经济基础、破坏贸易或提供服务的

规则、无照营业、诋毁竞争对手等多种罪行的人员，如果未对国家造成严重损害，

则法庭可在第 78 条规定的时间限制至少达到四分之一后抹去其犯罪记录。 

 司法改革的推进还得力于法院结构和组织基础的改善以及法院工作人员队

伍的加强。2012 年 8 月 2日颁布了《关于从根本上改善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社会保

障的措施》的总统令，其规定不仅将大幅提高宪法法院、普通法院和经济法院法

官的工资，还将为其提供最高达工资 50%的月增额。法官可免交履行公职所得收

入的个人所得税，可以以优惠条件获得购房贷款并每月获得现金租房补贴。 

 此外，为执行总统令，内阁通过了在法庭工作中引入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方案。方案旨在提高计算机化的水平和利用计算机技术的效力，为法庭建立信息

系统和资源，扩大为企业实体和公众提供互动式服务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引进多

个国家已成功实施的电子诉讼程序。 

 电子诉讼程序是开展司法活动的现代形式，其基础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在

司法活动中的广泛应用。电子诉讼程序的优势是可提高诉讼程序的质量，降低法

律费用，并为当事方提供便利。特别是，这意味着能够以电子形式向法庭提交或

从法庭接收各种文件。可以通过因特网跟踪案件进展，通过视频会议参加法庭听

证，在线查看法庭判决结果。在诉讼程序中引入信息通信技术将提高工作效力，

减少纸质文件的使用，缩短对上诉的审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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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强调指出的是，在塔什干州 Zangiota 地区间民事法庭开展的试点

项目中引入了电子处理系统。这是在最高法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乌兹别克斯坦

办事处的合作下实现的。在该系统的帮助下，很多服务将能够以交互形式提供。

将通过因特网审理民事诉讼以及向当事方提供法庭决定和判决的副本。毫无疑

问，所有这些都将对开展司法工作和有力保护人民权利产生积极影响。 

 2012 年 11 月 30 日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法庭工作的组织措施”的总统令，

标志着司法和法律改革进入一个重要阶段。 

 总统令明确了需执行的任务，以从根本上改进法官甄选体制，特别是建立预

备干部机制。 

 法官职位的候选人必须选自训练有素、高度合格、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无

可挑剔的声誉、从事专门服务的时间足够长(尤其是在执法机构中)的人员。对法

官的这些要求也符合世界闻名的《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根据该原则，能力、

谨慎、诚实和正直是妥善履行法官职务的必备条件。 

 现已确定，年龄在 30 岁及以上、拥有高等法律教育和 5 年及以上专门工作

经验的我国公民均可被任命为地区间和地区(市)民事和刑事法院及经济法院的

法官。法官可直接通过综合法院高级资格委员会和经济法院法官资格委员会向高

级资格委员会提交连任或调任其他司法岗位的申请。 

 国家元首 2013 年 10 月 4 日颁布的“采取措施改善和提高地区普通法院和市

普通法院的工作效力”的法令对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普通法院的工作、采取措施建

立适当秩序和优化法庭工作量十分重要。该法令规定将民事法院法官的数量增加

到 71 名，通过从工作量较轻的法院转移出 23 个法官职位重新分配地区法院和同

等地位法院的力量，以及对最高法院开展结构改革。 

 司法机构可促进建设民主、法制国家和公正的公民社会，有责任确保遵守法

治原则，实现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加强其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 

 


